
 

 

 
 
 
 

关于印发市“五型”政府信息报送工作 
评分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各开发区（新区）管委会“五型”政府建设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市政府各部门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： 

经市“五型”政府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将《市“五型”政府信息报

送工作评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

落实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6 日 

    （此件不予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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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“五型”政府信息报送工作评分办法 
 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信息评价标准，引导和鼓

励全市各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部门积极报送高质量的信息，大力推进

“五型”政府建设宣传工作，特制定我市“五型”政府信息报送工作

评分办法。 

一、评分对象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（新区）管委会，市政府各

部门。 

二、评分内容 

1、省“五型”办简报信息采用情况； 

2、市“五型”办简报信息采用情况。 

三、评分标准 

对报送以及被采用的信息，实行信息质量计分制。具体标准

如下： 

（一）被省“五型”办简报采用的信息，长篇信息每篇计 30

分，短篇信息每篇计 5 分。 

（二）被市“五型”办简报采用的信息，长篇信息每篇计 5 分，

短篇信息每篇计 2 分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实行分类计分。按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和开发区（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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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，两大类分别计分。市“五型”办将按

月通报各县区各部门信息采用、得分和排名情况。得分和排名情

况还将作为年度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部门绩效评估“五型”政府建

设考核内容。 

（二）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和开发区（新区）管委会，市政

府各部门应建立完善信息采编报送机制，明确领导分管、专人负

责，认真按时完成信息报送与约稿任务。 

本办法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
